廢止「桃園市政府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書」流程圖


液化石油氣分裝場





於終止契約前3個月與分銷商簽訂「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終止使用契約通知書」





分銷商





1.廢止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說明書(簡述廢止原因及情形)


2.分銷商所領取之原核發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書(正本)及代為儲存場所(分裝場)所領取之核發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書(正本)


3.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中止契約通知書


4.代為儲存場所(分裝場)之儲存場所清冊(修正後)





原分銷商自即刻不得從事液化石油氣買賣行為





送件桃園市政府消防局





函發「廢止桃園市政府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證明書」





審查作業時間約3-5天





所需檢附文件








